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 

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 

 

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拓尔思”或“公司”）董事

会经审慎研究后，决定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》

中的交易方案进行适当调整，减少本次交易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数额。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独立财务顾问”）作为拓尔思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，本着勤勉尽责、诚实信用的原

则，对本次交易方案调整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方案调整的基本情况 

1、调整前方案 

为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以及投入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，上市公

司拟通过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，募集

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6,378.26 万元，其中 1,000.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

介机构费用，5,378.26万元用于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。 

2、调整后方案 

为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以及投入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，上市公

司拟通过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，募集

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4,800.00 万元，其中 1,000.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

介机构费用，3,800.00万元用于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。 

二、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

上市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对本次交易方案

进行了调整，调减了募集配套资金安排。鉴于本次方案调整属于上市公司 2018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



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》的授权范围之内，无需

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。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方案调整。

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及材料进行了审阅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三、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法

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》规定：“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

组方案的重大调整。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，但要求申请

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。” 

因此，拓尔思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，调减募集配套资金数额，不构成

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。 

四、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

答修订汇编》等规定，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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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顾问主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董军峰  黄亚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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